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廉政警示教育材料汇编 
（2022 第 3 期/总第 21 期） 

福建省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    纪检室编   2022年 10月11日 

 

※资讯直通车※ 

★2022 年 9月 8 日，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《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

下规定》（2015 年 6 月 2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批准 2015 年 7

月 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 2022年 8月 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

会议修订 2022 年 9月 8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）。 

《规定》第三条明确，本规定适用于各级党的机关、人大机关、

行政机关、政协机关、监察机关、审判机关、检察机关，以及列入公

务员法管理的其他机关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机关（单位）中担任领

导职务的干部。国有企业、事业单位中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员，参照本

规定执行。 

《规定》第四条明确，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，重点是解决能下

问题。应当结合实际分类施策，严格执行问责、党纪政务处分、组织

处理、辞职、职务任期、退休等有关制度规定，畅通干部下的渠道。

本规定主要规范对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的领导职务所作的组织调整。 

《规定》第五条明确，不适宜担任现职，主要指干部的德、能、

勤、绩、廉与所任职务要求不符，不宜在现岗位继续任职。第五条同

时还明确了被认定为不适宜担任现职的 15种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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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曝光台※ 

●福建省金融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原党委委员、副总经理蒋云明严重违

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。经查，蒋云明身为国有企业党员领导干部，

丧失理想信念，背离初心使命，组织观念淡漠，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

关事项；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，变相收受他人钱款；违反生活纪律；

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银行贷款方面谋取利益，通过让他人为其承担

信托产品投资损失的方式，非法收受他人巨额财物。 

●厦门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、副主任林德志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

党籍和公职。经查，林德志身为党员领导干部，丧失理想信念，弃守

职责使命，对党不忠诚不老实，与他人串供，欺骗组织，处心积虑对

抗组织审查；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，连续多年收受管理服务对象送

的“博饼卡”；组织观念淡漠，在组织谈话时不如实说明问题，不按

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；毫无廉洁底线，“早节”失守，一路敛财长

达二十余年，违规从事营利活动，利用职权或职务上的影响为亲属大

肆承揽工程，纵容亲属搞家族式腐败；将公权力当作攫取私利的工具，

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大搞权钱交易，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

承揽、投资项目对接等方面谋取利益，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。 

●龙岩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、主任张天洲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

籍和公职。经查，张天洲身为党员领导干部，丧失理想信念，弃守职

责使命，对党不忠诚不老实，不信组织信“骗子”，处心积虑对抗组

织审查；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廉洁纪律，违规收受礼品、礼金、

消费卡，借用管理服务对象车辆，特权思想严重，在交通方面谋求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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殊待遇；组织观念淡漠，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，在组织谈话函

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，违规为他人谋取人事利益；既想当官又想发财，

大肆投资经商办企业，以权力入股，做“无本生意”，通过民间借贷

获取大额回报；不重视家风建设，对配偶失管失教；伙同他人利用职

权骗取国有资金；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、人事调动等方面

谋取利益，非法收受巨额财物；滥用职权，造成公共财产遭受重大损

失。 

●福建省发改委原党组成员，原福建省粮食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黄敬

和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。经查，黄敬和身为党员领导干部，理想

信念丧失，背弃初心使命，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，收受企业主和下

属送的礼金、消费卡，违规接受企业主的宴请；组织观念淡漠，在组

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，在组织人事方面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；收

受粮食业务回扣用于单位账外开支；不正确履行职责，对分管领域失

管失察，对联系企业放任自流，造成不良影响；在粮食系统领导岗位

上长期靠粮吃粮、以粮谋私，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涉粮项目承揽、

资金拨付、职务调整等方面谋取利益，非法收受巨额财物；“退而不

休”，利用原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，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，

非法收受他人钱款。 

●●上述四个案例的当事人，前三个为在职被查，后一个为退休被查。

他们都因严重违反党的纪律，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犯罪，且在党

的十八大后不收敛、不收手，性质严重，影响恶劣，受到党纪政纪严

肃处理，还将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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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警示台※ 

偷梁换柱的二维码 
小孙出生于 1995 年，大学毕业后，考进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障中

心工作。他出身农村，父母没有固定工作，家庭收入微薄。工作后认

识了妻子，计划结婚，在支付完婚房的首付后，月工资所剩无几。他

将目标盯上了市机关事业单位人员补缴的养老保险费。利用职务之便，

他把个人支付宝二维码页面名称篡改为社保中心，并将此二维码出示

给前来缴费的人员。这样，本应打入公共账户的养老保险费，都进入

了小孙的个人腰包。短短一个月，小孙就收到了 10 万多元。用这些钱，

小孙和妻子举办了一场体面的婚礼。小孙心中窃喜，感觉一切都太轻

松了。  

    可是随着支付宝里的钱越来越多，小孙越来越害怕、越来越焦虑。

他开始失眠，随之而来的是罪恶感和恐惧感。4 个月后，小孙终于忍受

不了内心的折磨，悄悄把钱退回单位账户。后来，单位组织开展“廉

政警示教育周”系列活动，组织党员干部到法院开展旁听职务犯罪庭

审教育活动，还组织对关键岗位人员进行谈心谈话。领导找小孙谈话

时，小孙非常紧张，手心里全是汗。当晚，小孙又失眠了，一闭上眼

睛，都是事情败露的画面，看着身旁的安详熟睡的妻子，小孙做了个

决定。小孙来到市纪委监委主动投案。他坦陈，在近半年的时间里，

他丝毫感受不到新婚的快乐，每天活在担惊受怕和焦虑中，一夜一夜

地睡不着觉，太痛苦了!  

    市纪委监委对小孙的违法问题进行调查后，决定给予小孙政务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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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处分，并建议用人单位调整其工作岗位。 

    小孙涉案后能及时悬崖勒马，主动退回挪用的公款，主动投案，

积极配合调查工作，且认错态度诚恳，纪委监委根据相关规定运用第

三种形态予以处理，政务撤职，调整工作岗位，教育挽救了这名年轻

干部。  

●案例启示● 

年轻干部要有“检身若不及”的自觉，时刻自重自省，经常对照

党的理论、党章党规党纪、初心使命、党中央部署要求，主动查找、

勇于改正自身的缺点和不足。要本着对党、对事业、对同志高度负责

的精神大胆开展批评，帮助年轻干部发现缺点、改正错误，团结一道

前进。要涵养虚心接受批评的胸怀和气度，胸襟开阔、诚恳接受，有

则改之、无则加勉。 

※以案说法※ 

日常生活中，大家可能会遇到熟人借钱的情况，好不容易下定决

心，瞅瞅自己的余额，才发现囊中羞愧。突然灵光一现，觉得可以先

从银行贷款，再转借他人。这样做真的可行吗？一起来学习下面这个

案例。 

●基本案情● 

李某和胡某系朋友关系，胡某因资金周转，多次向李某借款共计

40 万元，后归还 2万元。2015年 4 月 25 日，胡某向李某出具借条一

张，载明：“今借到李某人民币叁拾捌万元整，现金贰拾万元整，X

行白金卡透支壹拾捌万元整。借款人：胡 XX。”双方未约定利息及还

款时间。后来，李某多次向胡某催要借款，对方均以资金紧张等理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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拒绝偿还。无奈之下，李某诉至法院，要求胡某偿还本金 38万元及相

应利息。 

●裁判结果● 

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，合法的债务应当偿还。被告向原告借款 38

万元并出具借条虽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，但其中 18万元是从原告的银

行信用卡透支而来，该一行为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，应属无

效，另 20 万元为现金出借，故该借条中涉及 20 万元的部分合法有效，

涉及 18 万元的部分无效，法院对原告李某主张 20万元借款及其相关

利息依法予以支持，对原告主张的 18万元借款的相应利息不予支持。 

最终，法院判决被告胡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李某偿还

借款本金 20万元及利息，利息以 20万元本金为基数，按年利率 3.85%

的标准计算至还清之日止；判决被告向原告返还 18万元，驳回原告其

他诉讼请求。 

●法官说法● 

亲朋好友之间互相帮助属人之常情，但借钱应综合衡量自身经济

实力，量力而行。在审理案件过程中，法院经常遇到出借方自身并无

借款能力，转而向金融机构或借贷平台借款后出借给他人的情况。这

样的“借款”实际上是无效的。在民间借贷中，出借人的资金必须是

自有资金。而因实际用款人无力还款，导致借款人可能被金融机构诉

至法院，因此背上巨额债务，还可能因无力偿还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。 

此外，套取信贷资金进行高利转贷的行为，获利数额较大（违法所得

在十万元以上的），还可能构成高利转贷罪。 

●法条链接● 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》

法释〔2020〕17 号第十三条规定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人民法院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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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：（一）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；（二）

以向其他营利法人借贷、向本单位职工集资，或者以向公众非法吸收

存款等方式取得的资金转贷的；（三）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出借人，

以营利为目的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借款的；（四）出借人事先知道

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；（五）

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；（六）违背公序良俗的。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，民事法律行为无

效、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，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，应

当予以返还；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，应当折价补偿。有过错

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；各方都有过错的，应当各自

承担相应的责任。法律另有规定的，依照其规定。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，以转贷牟利为目的，

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利转贷他人，违法所得数额较大的，处三年

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；数额

巨大的，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

以下罚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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